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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手机，不用说话，时薪百元？
检察官提醒：警惕“手机口”诈骗，莫当电诈“工具人”

“时薪100元，只需两部手机”，这样的

兼职工作，你想做吗？当心沦为诈骗团伙的

工具。女子许某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违

法犯罪行为，还是参与此类“手机口”诈骗活

动。2023年10月，经金山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许某相应刑罚。

“兼职日结，工作内容只需要两部手机，

手机不限制机型。”2023年3月，在家带孩子

的许某闲来无事，在自己偶然加入的兼职信

息群内看到这条广告，恰好自己也想寻找能

在家就能工作的零工补贴家用，便主动联系

上家咨询详情，对方表示只要通过社交软件

拨打语音电话即可，并将许某拉入了另外的

对接群。

“你用另外一部手机拨打这个号码，如

果对方接通了，我和对方聊天，你不需要说

话。”2023年4月，上家通过语音电话联系

到许某，并发给她一个陌生的号码，待许某拨

打过去接听成功后，按上家要求打开扬声器

外放声音，由上家和接听电话对象隔空聊天，

许某很快便弄懂了这简单的“兼职模式”。

“喂，您好，我是快递公司的客服，您在

平台上购买的商品，有损坏的情况，我们会

给您安排商品费和快递运费的赔偿。”不久

之后，许某接了一单任务，作为“旁观者”听

到接待员和对方的通话内容，不禁思索，这

明显就是在骗人。

“我愿意接受赔偿”，在收到接听电话对

象肯定的回复后，上家便将其引流到理赔的

群聊，此番操作之后，许某即收到挂断电话

的指令。

就这样，一言不发的许某持续听着“快

递丢失”“商品理赔”“学校采购”等话术。虽

然明知道接待员在骗陌生人，但上家按时按

量发给许某报酬，让其感到来钱快且简单，

何况自己可没有骗人，连话都没说，心存侥

幸的她并没有放弃这份所谓的兼职。

2023年5月，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发现有

多名被害人接到诈骗电话后造成钱款损失，

损失达11万余元，经侦查，许某等人被警方

抓获。

经检察机关审查，许某明知他人通过电

信网络实施诈骗，仍然通过自己的手机帮助

诈骗人员与被害人通话，进而实施诈骗行

为，造成他人钱款损失，数额巨大，其行为触

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

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决定以

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法院经审理判决

许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

通讯员 汪百顺 本报记者 屠瑜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 通
讯员 周帆）110报警电话作为

紧急求助热线，是关键时刻保

护人民群众安全的“生命热

线”，也是危难时刻群众最有力

的依靠。然而，有些人却为了

一己私欲恶意拨打报警电话占

用公共资源。日前，一男子酒

后为了让民警驾驶警车送其回

家，竟编造出打架斗殴的谎言

吸引民警出警。

3月2日晚，宝山公安分局

高境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岭南

路某餐厅发生一起打架斗殴事

件，正在附近巡逻的民警迅速

赶往现场处置。民警到场后，

发现餐厅内并没有打架斗殴的

痕迹，店员和几名顾客也告诉

民警并没有发生过此类事件。为核实报警内

容，民警立即拨通了报警男子的电话，发现报

警人原来一直在店内就餐，且此时正镇定自若

地提着酒瓶一边大口喝酒，一边拿着电话大声

和民警对话。

由于报警男子处于醉酒状态，民警在翻阅

店内公共视频核实真相后，立即将报警人带回

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调查中，民警发现该男

子曾因多次拨打报警电话提供虚假案情而被

其他公安机关处理。该男子酒醒后向民警承

认餐厅内没有发生打架事件，是自己谎报警

情。而当民警询问其报假警的原因时，对方竟

毫不掩饰地称，就是想吸引民警快速出警来到

现场，免费将其送回家。

目前，报假警男子孙某因谎报案情的违法

行为已被宝山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男
子
欲
搭
警
车
回
家

酒
后
谎
报
警
情
被
拘

本报讯（记者 杨洁 通讯员 王晟迪）

将“三无”锂电池当牟利工具，一男子图私

利非法改装被刑事拘留。近日，上海嘉定

警方会同消防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期间，根

据线索捣毁了一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锂电

池窝点，现场查获既无品牌、也无规格参

数，更是完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各式电动

自行车改装锂电池200余块。

3月8日下午，嘉定公安分局治安支队

会同区消防部门、南翔派出所开展联合执法

过程中，在武威路某电动自行车电池销售点

检查时，发现该店铺内设有一电动自行车锂

电池仓库。民警随机抽取库存内的电池查

看，发现电池外盒上既无标明生产厂商，也

未标注相关参数规格，而拆开检查后还发现

这块锂电池规格，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民

警随后对该仓库内其余电池展开全面盘查，

发现此类“三无”锂电池竟多达200余块，民

警遂将该店铺经营人倪某带回派出所做进

一步调查。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倪某如实交代其在

明知违法的情况下，为图谋利益，以回收、折

抵、以旧换新等方式对外销售其自行改装的

电动自行车锂电池，非法获利10万余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倪某已被公安机关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方提醒

使用改装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尤其是

明显超过国家规定安全标准的锂电池，将会

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无法预计的危害。而为图

牟利提供销售、租赁或改装电动自行车锂电

池的行为，更是已涉嫌违法犯罪，广大车主和

相关经营业主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杜绝隐

患滋生，警方也将会同消防、市场管理等部门

持续加强对此类违法活动的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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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收征 享受过福利分房，竟也获得了动迁利益
众所周知，享受过福利分房的人不能再

获得公房动迁利益，但汤女士是个例外。她

居住的公房被征收了，享受过公房福利的她

竟然获得了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1983年汤女士和王先生结婚，次年生下

一女小王。1990年汤女士在其单位分得一

套两居室公房，房屋受配人为其一家三口。

1994年该房被拆迁，汤女士一家获得了一套

三室一厅的动迁安置房。1995年2月，汤女

士花了9.8万元另购了一套公房（以下简称

系争房屋）。购房时汤女士和公房出售人签

订了房屋买卖协议，房款付清后，卖方配合

汤女士办理了公房承租手续，房屋承租人变

更为王先生。1996年因女儿出国需要，汤女

士将动迁安置房卖了。之后汤女士夫妇搬

入系争房屋居住。1998年5月，王先生的妹

妹王女士找到王先生夫妇，说女儿葛某已经

六岁，为了孩子能到教育资源更好的学校上

学，想把户口迁入系争房屋，要求王先生夫

妇提供帮助，且承诺一旦孩子完成学业后户

口会尽快迁出。王先生夫妇爽快答应了。

1998年6月，葛某的户口迁入系争房屋。但

之后王女士和葛某违背承诺拒不迁出户口，

葛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户口仍留在系争

房屋。2013年王先生病故，之后系争房屋承

租人未变更，房屋由汤女士一人居住，直至

被征收。

2022年6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收范

围。同年7月28日，汤女士作为户籍在册的

实际居住人代表该户和征收部门签订了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拟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

共计627万余元。征收时系争房屋登记有汤

女士和葛某两个人的户口。葛某和王女士要

求分割征收补偿款。葛某提出，汤女士享受

过福利分房，不是系争房屋同住人，无权享受

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自己考虑亲情愿意

让步，但对于动迁款自己肯定要拿大头，汤女

士只能拿小头。在遭到汤女士拒绝后，葛某

把汤女士告上了法院。

汤女士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她梳理

分析本案，认为葛某不能被认定为系争房屋

同住人，无权参与征收补偿款分配，系争房

屋征收补偿款应归被告汤女士一人所有。

首先，葛某不能被认定为系争房屋同住人。

葛某户口迁入纯属于他人提供帮助性质，且

葛某自户口迁入后未在系争房屋实际居住，

不符合同住人认定中户籍迁入后“实际居住

一年以上”的规定。其次，系争房屋系汤女

士从市场上购买所得，动迁利益应归属汤女

士所有。系争房屋形式上虽为公房，但实际

上为汤女士所购买的个人财产，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民事

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对这类房屋的动迁

利益的分配是按照私房来处理的，明文规

定：“通过市场买卖取得的使用权公有居住

房屋被拆迁后，所得到的货币补偿款，一般

应归出资人所有。”因此，汤女士虽然享受过

福利分房，但并不丧失获得系争房屋动迁利

益的权利。

后汤女士委托我们代理应诉维权。案件

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预测，法院

最终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系争

房屋征收补偿款归被告汤女士所有。

本报讯（通讯员 王奕颖 记者 屠瑜）

近日，长宁区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某电商

平台上有包括知名品牌店铺在内的13家在

售“美瞳”店铺，均未在其店铺主页面显著位

置公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

证、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且销量较大。

“美瞳”是带有装饰功能的隐形眼镜，因

其直接覆盖于角膜表面，直接关乎人眼安

全，具有较高风险，因而在我国作为第三类

医疗器械管理。经营此类产品的商家需要

取得《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从事该类产品

网络销售的企业，还应当在其主页面显著位

置展示其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许可证件或者

备案凭证、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等。

长宁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上述店铺未

公示相关证照，存在较大用械安全隐患。为

护航消费者的“颜值”安全，长宁区检察院建

议相关职能部门，开展违规销售“美瞳”安全

隐患排查和整治，加强对医疗器械网络销售

日常监督管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相关职能部门立即排查涉事的13家店铺

并要求其进行相应整改，责令其中4家未展示

经营许可证的店铺在首页进行展示，并对剩

余9家涉嫌无证经营的店铺进行立案调查。

戴“美瞳”小心掉入“美丽陷阱”
某电商平台在售美瞳店铺存较大用械安全隐患

检察官说法

什么是“手机口”诈骗？
“手机口”是两个手机通过同时打开扬声器，一

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本地手

机拨打不特定受害人电话，进行语音中转，使得双

方可以直接对话，又成功掩饰诈骗电话归属地，更

加具备隐蔽性和欺骗性。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媒体、

网络渠道发布“轻松赚钱、工资日结”等虚假广告，

诱惑如许某等人，利用“手机口”帮助实施诈骗。

检察官提醒大家，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仍然帮助诈骗团伙架设呼转设备、批量拨

打诈骗电话，或是提供手机卡、通信工具予以帮助，

无论是否获得报酬，这些行为都涉嫌为电信网络诈

骗等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帮助，都将被依法追究相应

责任。广大市民朋友要警惕“轻松赚钱”“日结佣

金”等虚假招聘广告，切勿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